
 (附表七) 

切結書 

○○○(單位名稱)所辦理之○○○(計畫名稱) 

□並未向嘉義市政府其他所屬單位或以外其他機關申請補助。 

□有向嘉義市政府其他所屬單位或以外其他機關申請補助。 

上開事項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願由嘉義市政府撤銷補助，

並繳回補助款，特此具結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責任。 

此致 

    嘉義市政府 

   

具結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 

理事長(或主任委員、總會長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 


